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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县泮水镇兴安煤矿 30 万 t/a 改扩建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2018 年 9 月 11 日，遵义县泮水镇兴安煤矿根据《遵义县泮水镇

兴安煤矿 30 万 t/a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并对照《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和审批部

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参加验收的单位有：遵义县泮

水镇兴安煤矿（建设单位）、山西清源环境咨询有限公司（环评单位）、

贵阳万联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环保工程施工单位）、北京航峰中

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监测单位）、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

司（验收编制单位）及技术专家等（名单附后），会议通过实地踏勘、

听取汇报，并经认真讨论、评议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    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建设地点：位于遵义县泮水镇西安村境内，隶属遵义县泮水镇所

辖。中心点地理坐标:东经 106°24′54″, 27°32′20″。 

建设内容：井筒由原来四井筒变为五井筒，采区由六采区变为五

采区，巷道长度由原来 7267m 变为 8610m，建设主井、副井工业场

地、风井场地、西翼风井场地、东翼风井场地以及配套的环保工程。 

建设规模：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式，炮采采煤工艺，走向长壁后

退法采煤，全部垮落法管理顶板。矿山生产能力为 30 万 t/a，服务年

限 12.36a。 

    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    遵义县泮水镇兴安煤矿 30 万 t/a 改扩建项目于 2012 年，委托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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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清源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遵义县泮水镇兴安煤矿 30 万 t/a

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并上报；2012 年 10 月 26 日，云贵州

省环境保护厅以黔环函〔2012〕200 号，对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予

以备案。 

    （三）验收范围 

本项目验收范围包括: 主井、副井工业场地、风井场地、西翼风

井场地、东翼风井场地；以及生产废水处理站、生活污水处理站、废

水在线监测系统、喷水降尘系统等环保设施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该工程严格按照设计及环评要求进行建设，其中环评阶段提出新

建一台燃煤锅炉，同时配套 2 套湿式高效脱硫除尘器，实际燃煤锅炉

建成后未投入使用，采用两套空压机热水器替代燃煤锅炉。环评阶段

提出设置排矸场 1 个，实际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矸石全部销售给砖厂用

于制砖，煤矸石即产即销，工业场地内无矸石永久堆放，未建设排矸

场。以上两项工程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。满足竣工环保验收前提条件。  

三、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矿井涌水：已建一座处理能力为 120m3/h 矿井水处理站，处理工

艺为：调节池+混凝沉淀池+过滤+煤泥压滤+部分消毒。矿井用水经

提升到地面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地面及井下生产，其余达标排

放。 

工业场地冲刷水：储煤场顶部设置顶棚，地面为硬化地面，在地

面储煤场外围及装车场地四周设排水沟，且下地势地处设置容积

50m3 的沉淀池，在场区外设置容积为 5m3 的沉淀池及容积 200m3 的

两级收集沉淀池各 1 个。工业场地冲刷水经场内收集池收集沉淀后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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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管道排入场外5m3的沉淀池沉淀后进入200m3的两级收集沉淀池沉

淀后经水泵打入矿井水处理站处理，处理达标后回用于地面及井下生

产，其余达标排放。 

生活污水：设置 1 座处理能力为 200m3/d 的生活污水处理站，生

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部分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，其余达标排放。 

其他措施：安装了废水在线监测装置，并实现与遵义市环保局自

动监测系统的联网，建设一个容积 160m3的事故池，用于事故情况下

收集废水。 

（二） 废气 

1、储煤场顶部设置顶棚，地面为硬化地面，且设置两台雾炮机

对储煤场、煤装卸点进行喷雾降尘。 

2、煤运输采用封闭廊道皮带运输。制定了严格的车辆运输管理

规定及奖惩措施，要求运输车辆不得超载，且加覆篷布，途径村子减

速慢行，对违反规定的司机进行惩罚。 

3、安排人员定期对进厂场区道路进行清扫，并洒水降尘。 

4、场区内空地均种植了树木。 

5、设置瓦斯抽放房，对瓦斯进行综合利用。且瓦斯抽放站卫生

防护距离内无住宅等环境敏感目标。 

（三） 噪声 

1、通风机进风道为混凝土结构，出风道内安装阻性消声器，采

用扩散塔排放；压风机风道内已装设消声装置。压风机、瓦斯泵增设

减振机座和软性连接；压风机房与瓦斯泵房采用房屋结构隔声等控制

噪声。 

2、已在锯片上开消声槽，且在锯片下半圆旁加消声板。 

3、矿井机修车间夜间不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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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绞车设备机座安装减振设施，房屋结构隔声。 

5、单独设置封闭的水泵间，水泵与进出口管道间安装软橡胶接

头，同时泵体基础设橡胶垫或弹簧减振动器。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。 

6、工业场地内空地已种植了大量植被，利用植被吸声及阻隔降

噪；工业厂界北侧建设围墙，北侧空闲区域种植树木。 

（四） 固体废物 

矸石：与砖厂签订煤矸石销售协议，煤矸石即产即销。且设置煤

矸石出入场区管理台账记录。 

生产废水处理站煤泥：脱水后掺入原煤一起外售； 

生活垃圾：场区内设置密封的垃圾收集箱 2 个，生活垃圾收集后

运至泮水镇垃圾中转站处置。 

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：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，污泥送至当地环

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。 

废机油：统一收集后，存放在危废暂存间，收集后的废机油全部

回用于绞车和煤矿其它设备的润滑使用。 

废油桶：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。 

（五）生态环境 

建筑物保护措施：全井田内受影响的居民点李堰沟组、垭上组、

熊寨岩组、雷家沟组共 19 户居民，已全部进行搬迁赔偿，19 户居民

已全部搬离井田。坳口村 3 户居民及杨家湾村 4 户居民已全部搬离井

田。设置专人对井田边缘居民点的观测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解决。 

公路保护措施：设置专人对井田内道路进行巡视，若发现路面破

损及时组织人员修复。现场踏勘，无破损路面。 

生态恢复措施：已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措施进行复垦。井田内各原

老矿井及其工业场地周边裂缝等均治理，部分土地已耕种农作物。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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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内各原老矿井及其工业场地周边已播撒菜籽，周边灌木、草丛已生

产出多年，周边部分土地已耕种农作物。 

地质灾害防治措施：已编制《贵州省遵义县泮水镇兴安煤矿矿区

及地面工程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说明书》，并制定应急预案，

设置专人对矿山进行全方面巡视，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消除。 

水土流失防治措施：按规定缴纳矿井治理恢复保证金，且按照水

土保持方案所列水保措施对该矿进行水土保持治理。 

四、 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1）验收监测工况 

2017 年 4 月 26 日~27 日，北京航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
于对项目工业场地无组织排放扬尘、厂界噪声、废水以及区域地下水

进行项目竣工环保三同时验收监测。验收监测期间，验收监测期间，

日产煤矿可达 850t/a，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93.5%，满足验收对设计

负荷 75%以上的要求，且生产废水处理站、生活污水处理站、废水自

动监测系统及噪声、废气治理设施全部正常运行，达到开展验收工况

条件。 

（2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1、无组织排放废气 

根据 2017 年 4 月 26 日~27 日，北京航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

公司于对项目工业场地无组织排放扬尘监测结果，各监测值满足《煤

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426-2006）表 5 中的限值要求，即颗

粒物≤1.0mg/m³。 

2、生产废水 

项目矿井涌水、矿井涌水、工业场地冲刷水经生产废水处理站处

理后部分回用于井下开采及场地降尘。，其余达标排放。根据北京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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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~27 日对生产废水处

理站出口水质监测结果，废水中 Fe 满足《贵州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DB52/12－1999）一级标准，其余指标均满足《煤炭工业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426-2006）标准限值。 

3、生活污水 

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部分回用于场地洒水降

尘，其余达标排放。根据北京航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

年 4 月 26 日~27 日对生活污水处理站出口水质监测结果，各指标均

满足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。 

4、厂界噪声 

根据北京航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~27

日对厂界噪声的监测结果，项目厂界噪声昼间、夜间监测至达到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求，

实现达标排放。 

（3）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

1、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

施工过程中未接到污染投诉。运营过程中采取各项扬尘防治措

施，根据监测结果，厂界外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《煤炭工业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426-2006）表 5 中的限值要求，采取的各项措

施有效，项目运营对环境空气影响不大。 

2、对地表水的影响 

矿井涌水、工业场地冲刷水经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部分回用于

井下开采及场地降尘；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部分回

用于场地洒水降尘，其余达标排放。生产废水处理站及生活污水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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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运行正常，根据监测结果，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水质均达标。本项

目废水达标排放，且设置事故应急池，确保事故情况下废水不外排。

矿山开采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。 

3、对地下水的影响 

矿区范围内及周边地下水泉点未出现干涸等现象，经对地下水水

质 监 测 ， 地 下 水 各 监 测 指 标 均 满 足 《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中的 III 类标准。矿山开采未导致地下水发生明

显变化，也未影响居民饮水水源，矿山开采对地下水影响不明显。 

4、噪声影响 

根据北京航峰中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~27

日对厂界噪声的监测结果，厂界噪声达标排放，项目周边关心点噪声

值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 类要求，项目建设对环

境噪声影响不大。 

5、对生态环境影响情况 

矿山开采未造成矿井及周边动植物种类及数量减少，未出现地表

沉陷及地质灾害，地表植被和生态环境尚未受到明显的影响，未造成

区域内水塘干涸，矿山开采对生态影响不大。 

五、 环评及审批意见执行情况 

经核对有关资料和现场核查，项目环评批复中环保要求及环境影

响报告书中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均已落实，项目满足环评及审批意见

要求。 

六、 验收结论 

兴安煤矿改扩建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，基本按环境报告书及

批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境保护措施，生态恢复、大气污染治理、污废

水治理、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等措施基本达到了相关要求，取得了较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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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污染防治效果；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

的情况下，目前采用的防治措施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能够满足污染物

达标排放的要求。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能够满足环评批复总量的要

求。公司建立有环保管理制度，满足日常环保管理要求；项目在建设

及试运行过程中执行了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验收组认为项目竣工环

保验收合格。 

七、后续要求 

1、加强新环保法宣传贯彻，提高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意识，强化

操作人员岗位培训。建立规范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。严格按规程运

行环保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，建立设施运行台帐，确保环保设施长期

稳定运行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杜绝事故排放。 

2、按相关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救援要求，加强《突发

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预案》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演练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

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。 

 

 

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 




